
关于认定大渡口区历史遗留矿山的公告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快推进历史遗留矿

山生态修复工作，根据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2

号）、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56 号）和

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1〕1283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开展

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后认定的 8个历史遗留矿山予以公告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本公告如有异议，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

30 日内与大渡口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系。 （联系人：安

保华，联系电话：68951196）

特此公告

附件：大渡口区历史遗留矿山认定表

重庆市大渡口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2 年 1 月 29 日



大渡口区历史遗留矿山认定表
序号 图斑编号 地块名称 坐标 面积（㎡） 位置

1 CT5001042016000001003
重庆三功机制砂石新合
村一采区石灰石矿

106.39851，
29.434118

13362.96 跳磴镇新合村

2 CT5001042016000001001
重庆三功机制砂石新合
村一采区石灰石矿

106.398865，
29.43532

34182.04 跳磴镇新合村

3 CT5001042016000001004
重庆三功机制砂石新合
村二采区石灰石矿

106.401054，
29.43385

19214.4 跳磴镇新合村

4 CT5001042016000003001
重庆乾重建筑材料有限
公司新合村二采区石灰
石矿

106.401215，
29.427773

25028.36 跳磴镇新合村

5
C50010420090761200274090
03

罗家槽石灰石矿
106.396385，
29.395409

27084.47 跳磴镇拱桥村

6 CT5001042016000001002
重庆三功机制砂石新合
村二采区石灰石矿

106.400696，
29.434511

9654.15 跳磴镇新合村

7 ZJ5001042021001001 王家沟石灰石矿
106.399376，
29.423822

18076.91 跳磴镇新合村

8 ZJ5001042021002001 拱桥村二社的采石厂
106.39404，
29.38952

13850.52 跳磴镇拱桥村


